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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  【由受理單位填寫】

租金補助個案轉介表
轉介日期：   年  月  日                       
	一、案主資料

	姓名
	
	身份證字號／
居留證／護照號碼
	

	出生年月日
	
	聯絡電話
	

	職業
	
	學歷
	

	戶籍所在地
	

	原居住地址
	

	二、目前弱勢身份

	□01.低收入戶 　 類(款)  □02.中低收
□03.於安置教養機構或寄養家庭結束安置無法返家，未滿二十五歲  □04.獨居老人(65歲以上)  
□05.家暴或性侵受害者  □06.身障別/程度:                
□07.心智障別/程度:＿           □08.感染人類免疫缺乏病毒者或罹患後天免疫缺乏症候群者
□09.原住民  □10.災民  □11.遊民  □12.因懷孕或生育而遭遇困境之未成年人 
□13.其他經主管機關認定者

	三、個案狀況

	家系生態圖
	

	案主/案家狀況
	1、 案主狀況
2、 案家狀況
1. 家庭互動情形
2. 婚姻經歷
3. 財務往來情形(含有無共同持有財產)

	工作/財產狀況
	

	資源運用情形(含正式及非正式資源)
	

	租金支付能力
	(針對過往付租情形、財務規劃加以陳述)

	居住情形/搬遷原因
	

	機構評估與處遇計畫(含預計連結的資源、就業轉銜之目標
內、外在穩定支持方式等)
	(請明列預估執行方式及完成時間)

	建議之補助金額及期數
	


◎ 家戶月收支評估
A. 工作收入
	家戶工作者
	月領薪資金額數

	1. 案主本人
	$   元/月

	2.
	    元/月

	
	

	小計
	$   元/月


B. 政府／民間補助（*兩年內）
	補助項目
	金額數
	補助單位
	補助起迄時間

	1.
	
	
	

	2.
	
	
	

	3. 
	
	
	

	4.
	
	
	

	
	
	
	

	
	
	
	

	小計
	元/月


C. 其他經濟來源
	親人／朋友／其他
	金額數
	經濟支援起迄時間

	1.
	
	

	2.
	
	

	
	
	

	小計
	    元/月

	
	

	家戶月收入總計
	   元/月

	目前家戶存款
	    元



家庭支出項目
A.支出項目
	支出項目

	生活費用（日常生活支出）
	.       元／月

	伙食費
	.       元／月

	水費、電費、瓦斯
	.水費：    元／期     .電費：    元／期
.瓦斯：    元／期     .平均每月      元

	房租
	.        元／月

	社區管理費
	.       元／月

	交通費及通訊費用
	.       元／月

	教育／托育費用
	.       元／月(______________元/學期)

	醫療費用
	.       元／月

	債務
	.       元 □尚無法還款
□還款中，自     年     月起開始，每月約       元

	其他(說明)： 
	 (如：保險費、孝親費…)

	家戶月支出總計
	    元/月

	五、轉介單位

	機構名稱
	

	機構督導
	

	主責社工
	

	聯絡方式
	
	公務手機
	



	相關檢附
文件
	【必備文件】
 □身分證(居留證、護照) □一個月內戶籍謄本(含全戶記事)
 □租賃契約書  
 □全戶之財產歸屬資料清單
 □全戶最近一年綜合所得稅各類所得資料清單(國稅局申請) 
 □申請人或指定收款人之存摺封面影本 
【其他文件】□低收入證明 □身心障礙證明 □其他身分證明或補充文件(例特境證明、重大傷病證明、疾病診斷書…等證明)



※為利於本會承辦社工補述記錄所需，請申請單位除pdf檔外，另行提供word檔。
※審查完成後，本會將以電話通知送案單位轉介結果。
-----------------------以下由本會社工填寫，轉介單位勿填-------------------
	接案評估
	□轉介單位為台北市及新北市各社會福利單位，且開案服務中。
□申請人符合住宅法第4條規定弱勢資格且為獨居或有扶養人口之家庭。
□申請人在在轉換居所、資源連結或就業轉銜期間，且有具體執行規劃。
□財力限制：每戶每人平均月收入(含正式及非正式資源收入)不足當縣市最低生活費。

	補充事項
	

	複審與否
	□是，進入家訪複審
□否，說明：




主責社工: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督導:_______________________


財團法人台北市崔媽媽基金會
「受補助者資訊不公開」聲明書


　　本人  	          接受貴會補助，依據「財團法人法第 25 條第 3 項第2款」規定，在此以書面聲明表示不同意公開揭露補助資訊。




聲  明  人 簽章：                身分證字號：                
(法定)代理人簽章：               身分證字號：             關係：       
見證人簽章：                  單位/職稱：              


中華民國      年    月    日
【備註】
1. 本文件需簽名欄位，由簽名欄所稱之當事人本人(聲明人)親自簽名。
2. 未滿7足歲者或無行為能力人，由法定代理人代為簽名；7歲(含)以上未滿20足歲者，由本人及法定代理人簽名。
3. 如簽名欄中之當事人因特殊狀況以指印代簽名者，需增加其代理人或機構(見證人)之簽章。
4. 同次事件申請不同項次之補助填寫1份同意書即可。
5. 財團法人法第 25 條第 3 項第2款：
　　前一年度之接受補助、捐贈名單清冊及支付獎助、捐贈名單清冊，且僅公開其補助、捐贈者及受獎助、捐贈者之姓名或名稱及補（獎）助、捐贈金額。但補助、捐贈者或受獎助、捐贈者事先以書面表示反對，或公開將妨礙或嚴重影響財團法人運作，且經主管機關同意者，不公開之。



崔媽媽基金會地址：台北市大安區羅斯福路三段241號12樓
聯絡電話：02-2365-8140 轉212 或213    e-mail：hsw.dept@tmm.org.tw
傳真：02-2368-3073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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